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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用地规模测算是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内容，一个科学合理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既是村庄规划

的约束性指标，也是村庄发展建设的必要前提。本文结合村庄建设用地的特征，论述了影响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算

的因素，以衡阳市市辖区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测算为实例，分析了不同测算方法的利弊，并提出了指标测算及实施

管控的相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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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

立，“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作为城镇开发边界外乡

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成为指导乡村地区建设活动、实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唯一法定依据。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作

为约束性指标，对其进行合理测算是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合理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既是保障村民建

房需求、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建设的必要条件，

也是有效管控乡村建设活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的重

要手段，对村庄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衡阳市市辖区村庄分类与布局专项规划》编

制工作过程中，对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确定与用地指标实

施管控进行了一些思考，本文结合衡阳市辖区村庄建设用

地规模的现状特征及测算方法，梳理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确

定与现状用地、人口规模、村庄类型的关系，提出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用地指标统筹平衡、科学管控的相关建议。
一、村庄建设用地认知

（一）村庄建设用地构成

村庄建设用地是村庄范围内用地权属为集体所有的

各类建设用地的总称。2020 年自然资源部为实现全国自

然资源统一管理，发布《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后，村庄建设用地的用

地类型与城镇建设用地实现统一。但在实际用地构成中，

村庄建设用地的类型相对单一，除部分邻近城市或产业

基础较好的村庄外，多数村庄以农村宅基地为主，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和产业用地等占比极少。

（二）村庄建设用地布局

从空间用地布局来看，村庄用地的共同特性是以农业

空间和生态空间为主导，而村庄建设用地组成的农村生活

空间，则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地貌、建设条件、风俗习惯

等差异以不同的布局形式呈现。在以丘陵地貌为主的衡阳，

多以点块结合、相对集中、散落分布的形式存在。

（三）村庄建设用地管理

作为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的管理方

式有别于国有用地。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从获取方式、

用途管制、建设要求均已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并

有多种层次的法律法规和规划成果做依据支撑。而村庄

建设用地的使用虽也有《土地管理法》及相关的地方法

规提出管理要求，但对于具体地块的用途管制与建设要

求在过去是相对粗略的，目前编制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则

承担了乡村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功能角色，为明确细

化村庄建设用地的具体管控要求提供了依据支撑 [1]。
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算的影响因素

（一）刚性制约因素

坚持底线思维，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与耕地保护，是贯

穿于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体系刚性要求，因此，落实上

位规划传导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约束性指标

既是编制村庄规划的底线要求，也是村庄建设用地布局时

不可触碰的红线。因此，村庄用地总面积与上述用地面积

之差也是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可突破的上限值。

（二）弹性判断因素

在刚性管控的用地范围外，村庄建设用地的规模需求

由交通区位、地理条件、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等多因素决定的，在确定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前，需要对这

些因素进行梳理与评判，用以评估村庄发展潜力、确定村

庄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规模 [2]。在自上而下进行建设用地

指标分配的村庄分类布规划中，全面系统、科学合理的评

估对于村庄建设用地的确定尤为重要，现有研究应用中，

多采用量化分析对各弹性判断因素进行进行评估，以保证

评估结果的公平，进而合理确定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三、衡阳市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算实践

（一）基本要求

在县域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的原则下，分析

村庄发展趋势、确定建设用地规模；促进确集约节约用

地；引导人口向乡镇驻地、产业向集聚区集中，引导集

聚提升、特色保护、城郊融合类村庄优先配置公共设施。

（二）测算方法

村庄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元，多由省市层级制定关于

村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的规范标准。在“多规合一”的政

策要求下，湖南省经多轮修订于 2021 年出台了《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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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大纲》，而在此期间城镇开发边界的划

定成果也一直在调整，因此，同期编制的《衡阳市市辖区

村庄分类与布局规划》根据湖南省技术大纲的修订和城镇

开发边界的调整也作了多轮修改，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确

定方式也依据规范的修订与完善进行多次调整，大体可分

为三个阶段，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方法进行测算。

1．主观推算法

2019 年湖南省要求村庄规划的规划目标年为 2025

年，因此《衡阳市市辖区村庄分类与布局规划》确定的也

是 2025 年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以各区村庄建设用地总

量不增加、集聚提升类村庄适当增加建设用地、其他村庄

适当减少建设用地为原则，对已编制村庄规划且其确定的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符合规划原则的村，直接采用其测算规

模；对其余村庄，参考 2017 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根据村庄类型，结合发展前景分析，

在现状建设用地基础上主观测算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2．“村庄类型 +用地类型”测算法

2021 年 4 月，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了《关于建立

和实施分类推进村庄规划编制管理清单制度的通知》，

对村庄类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原定的搬迁撤并和其他

类，新增了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类；同期的《湖南省村

庄规划编制技术大纲》（征求意见稿）也已明确村庄规

划期限与上位规划保持一致，目标年至 2035 年。在此背

景下，《衡阳市市辖区村庄分类与布局规划》再次更新，

并确定了 2035 年各村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新一轮规模测算时，我们从村庄类型和用地类型两方

面考虑，将测算方式进行了细化和量化。首先是结合衡阳

实际以影响村庄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条件，建立了村庄类型

划定的技术路径，然后将用地组成分为农村住宅用地、村

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用地和集体经营性用地 3个部分，

再根据各类型村庄对不同用地的需求，制定一定弹性区间

的计算公式，用于确定2035年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1）村庄类型的判断依据与技术路径

（2）用地规模测算的考虑因素与计算指引

在促进乡村振兴和集约节约用地两大政策背景下，

笔者认为在乡村地区，乡村振兴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体

系的完善和集体经济产业的发展，而这类用地在多数村

庄的现状基数中所占比值较少，而作为现状建设用地主

体的农村住宅用地则成为推行减量规划，促进用地集约

的突破口。

因此，在建设用地测算时，人均农村宅基地的减量化、

村庄公益性用地以及经营性用地的增量化发展是具有普

适性的，可根据村庄类型控制户均宅基地指标、公益性

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需求区间来实现不同程度的集约化

引导，引导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计算。

3.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测算法

2021 年 7 月，《湖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大纲》形

成修订版，参照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标准对村庄建设用

地规模的确定给出了明确指引，即以现状人均建设用地

为基础，在允许调整范围内进行增减，但仅作为建议，

未纳入强制规定。《衡阳市市辖区村庄分类与布局规划》

按照大纲要求，再次重新确定了 2035 年各村的村庄建设

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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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比对与总结

因主观推算法测算的为 2025 年的建设用地规模，因

此不参与结果比对，只在人口规模预测一直的前提下，

对“村庄类型 + 用地类型”测算法和人均指标测算法确

定的 2035 年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进行比对。

通过比对可知，“村庄类型+用地类型”测算法与现

状建设用地的关联度较强，逻辑关系更为合理，但较现状

减少的幅度过大，实施难度较大；而人均指标测算法的减

少幅度较小，目标可实现性更强，但在计算方式上过于一

刀切，与现状实际的结合较差，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适配性。
四、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算与管控思路

根据上述不同方法在衡阳市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算

过程中展现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

算方法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从而结合不断更新的政策

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提出了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测算与

管控的相关思路。

（一）分类梳理“人地关系”，分项测算村庄建设

用地规模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村民“离土不离乡”，外

出村民即便已经在城市里定居，但仍然会回乡建房，因此

农村居住用地规模宜采用户籍人口进行测算 [3]，且居住用

地作为村民建房的刚需，可以结合现状，采用人均村庄居

住用地指标进行测算，如甲乙两村类型一致，但现状人均

居住用地差距较大，可将规划的人均村庄居住用地规模统

一，即操作简单，又可体现作为刚需指标的总体公平。

而村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用地则应该采用常住人

口或服务人口进行测算，其中为常住人口配套的为基础

类的村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用地，而根据不同类型村

庄所承担的功能不同，还应有一些附加的配套设施用地，

如特色保护类村庄需要服务旅游人口，集聚提升类村庄

需要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因此，该类用地应以常住

人口为基数，进行基础类用地测算，再根据村庄的其他

服务人口数量，进行附加类用地的测算。

产业用地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则相对较小，多取决于村

庄的交通区位、产业资源和产业基础，且不同于城市有五

年发展规划等多方数据资料作为用地预测依据，因此，乡

村地区的该类用地可结合现状基数与近期发展需要进行预

测，并充分利用留白指标为村庄未来发展预留弹性。

（二）分级分类管控用地指标，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参照城镇建设用地、永久基本农田等指标的管控方

式，结合村庄建设用地的组成特征，笔者认为村庄建设用

地指标自上而下的分解可只管控至乡镇一级，后期由村庄

规划确定具体的用地规模，并将各村建设用地指标汇总至

乡镇进行弹性管控，允许乡镇结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各

村的产业发展情况对村庄居住用地外的其他指标进行适度

调整，以提高用地指标的利用效率，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三）动态维护村庄规划，支撑用地指标统筹平衡

相较城市而言，影响乡村发展的可变因素相对较少，

但由于村庄建设用地的总量较小，因此规划期内任一影

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村庄建设用地的需求与布局。

为提高村庄规划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维护村庄规划的

法定效力，可参照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探索定期的动态

维护机制，支撑村庄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和用地指标在

乡镇内各村间的统筹平衡，且目前湖南省已有较为成熟

的村庄规划数据库平台，可为村庄规划的动态维护提供

技术支撑，方便动态管理。
结语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虽是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中的底层规划，其管控面积却是城市用地面积的数倍，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村庄规划在全域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中承担的角色将越发重要，而村庄建设用地

作为村庄范围内实施建设的唯一法定区域，该项指标的

测算与管控都是村庄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中研究的重点

内容。本文中笔者根据相关项目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一

些自己的思路与建议。随着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全面展

开，必将会有更多的实践发现与经验总结，推进村庄规

划相关政策标准的修订与完善，为其编制审批与实施管

理提供更规范合理、科学全面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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